	高台县佳合脱水蔬菜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备用18t/h燃煤蒸汽锅炉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拟审批公示

	项目名称
	高台县佳合脱水蔬菜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备用18t/h燃煤蒸汽锅炉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

	建设地点
	高台县佳合脱水蔬菜有限责任公司

	建设内容
	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增1台18t/h蒸吨备用燃煤蒸汽锅炉用于生产，配套建设“布袋除尘器+双碱法脱硫+SNCR脱硝”装置及其他附属设施。项目总投资51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74.2万元，占总投资14.5%。

	建设单位
	高台县佳合脱水蔬菜有限责任公司
	环评机构
	甘肃山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	项目主要采取的环保  措施
	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要求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，项目建设运营中应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措施。施工期废气主要是施工扬尘和施工时机械尾气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张掖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张掖市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施工现场采取围栏遮挡、洒水降尘等“六个百分百”措施要求。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煤粉尘和锅炉烟气。燃煤依托现有储煤棚储存，采取定期洒水降尘减少扬尘，加强厂区绿化等措施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；锅炉烟气经“布袋除尘+SNCR脱硝+双碱法脱硫装置”处理后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相应限值要求，经原有12t/h燃煤锅炉排气筒（DA001）排放。SNCR脱硝和双碱法脱硫设施配备自动加药装置。

（二）加强水环境保护。施工期废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，生活污水依托厂区内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。运营期废水主要是软水制备排水、锅炉定排水及脱硫废水。软水制备排水、锅炉定排水少量回用脱硫系统补水，其他用于煤棚及厂区洒水抑尘不外排；脱硫废水经循环池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。

（三）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。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。建筑垃圾分类管理，回收利用，未利用的及时清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处置。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锅炉炉渣、除尘灰、废布袋、废离子交换树脂、脱硫石膏、沉淀池污泥、尿素、脱硫剂包装袋等。锅炉除尘灰、锅炉炉渣、脱硫石膏集中收集后外售建材厂综合利用；脱硫废水沉淀池污泥暂存在沉淀池，定期清理至当地石料厂；尿素包装袋、脱硫剂包装袋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，定期收集至园区垃圾收集点；废布袋、废离子交换树脂由供应商回收处置。

（四）强化噪声污染防治。施工期噪声主要是机械噪声、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采用低噪声设备，避免同一时间多台高噪声机械同时作业，减缓噪声影响，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25）相关要求。运营期噪声选用高效、低噪声设备、基座减震、厂房隔声等措施，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五、加强环境风险管理。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环境风险管理及防范措施，确保环保设施运行安全。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，建立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台账，做好环保设施日常维护，制定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加强环境应急演练，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，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处置，防止突发性事故对环境造成污染。

六、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。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环保设备设施进行正规设计，自行开展或组织环保和安全生产有关专家参与设计审查，不得采用国家、地方淘汰的设备、产品和工艺，严格执行环保设施安全操作规程，同步落实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要求。

七、由于本项目为新增备用锅炉，仅在现有12t/h锅炉检修或故障时启用，结合原有项目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不再新增。

八、项目建设单位须严格执行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管理与监控计划。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变更排污许可证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

九、建设单位在未取得其他行政许可部门行政许可的，不得开工建设。

	以上公示期为2026年5月12日至5月13日，公示期内，公众如对建设项目有不同意见，请将意见反馈至以下联系方式：

电子邮箱：gssgtxhbj@163.com     联系电话：0936-6626089    通讯地址：高台县城关镇湿地新区住建局二楼（张掖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）




